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2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D3HB2025
12080048

廊坊市广阳区西小路与郭贾路交口
天堂河河套里和河堤上有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一直未清理。

廊坊市
广阳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经核查，京雄铁路与津兴铁路之间500米范围内天堂河河套里河道内除积存雨水外，未发现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举报内容不属实。京雄铁路与津兴铁路之间500米范围内在天堂河河
堤北侧发现8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约300立方米，该情况属实。综上，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将剩余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按期清理
完成并恢复土地原
貌。

截至12月11日，8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已清理
完成3处，其余5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预计12
月22日前全部清理完毕，同时恢复土地原貌。

阶段性
办结

无

2
D3HB2025
12080052

文安县零碳产业园津诚轮胎橡胶厂
没有环评，没有环保治理设备。

廊坊市
文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文安县零碳产业园津诚轮胎橡胶厂”实际为文安县创盈科技有
限公司。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生产车间有成型机16套、压延机8套、挤出机1套、压
胶机1套、裁布机1套，上述设备均有使用痕迹，未安装治污设备，“没有环保治理设备”问
题属实。文安县创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万件塑料橡胶制品项目》于2025年5月28日在文
安县行政审批局进行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备案编号：文审批字〔2025〕564号），未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轮胎橡胶厂没有环评”问题属实。
综上，信访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属实
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后，方可进行生产
。

责令该公司停工，在未取得环评审批及其他相
关部门审批手续前，不得开工。

阶段性
办结

无

3
D3HB2025

12080051

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西辛营村西侧
尹家沟，有黑色污水，异味污染，
夏天更严重。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燕郊镇西辛营村西侧尹家沟河道大部分已干涸，有大量枯萎植物
及6处积水，均已结冰（点位1结冰面积约333平方米、点位2结冰面积约456平方米、点位3结
冰面积约314平方米、点位4结冰面积约166平方米、点位5结冰面积约1243平方米、点位6结
冰面积约269平方米，水深均不足10厘米），未发现黑色污水，无异味。信访人反映的“黑
色污水，异味污染”不属实。因燕郊地区雨污分流未实现全覆盖，经走访，附近村民反映，
夏季强降雨时段雨污水混流排入尹家沟，入河道短时积存易产生异味，夏天“异味污染”问
题属实。

部分

属实

对燕郊区域开展管
网风险隐患排查，
根据发现的问题及
时制定整治方案，
同时谋划工程，有
效解决雨污分流不
彻底问题。

1.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积水进行采样检测，待检
测结果出具后，研判后续处置。2.针对夏季雨污
水混流入河短时积存问题，三河市政府责成燕
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降雨后第一时间回抽
雨污水至管网，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
放，同时，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降低风险隐患。

阶段性

办结
无

4
D3HB2025
12080050

廊坊市大厂县夏垫伊甸园小区西侧
的公共卫生间化粪池外溢，异味污
染。

廊坊市
大厂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向现场第三方市政物业单位的紧急抢修人员询问得知，公共卫生间化粪池与污水主管道连
接的PVC管道出现了部分破损，导致污水外溢至地面，需更换PVC管道约10米，现场伴有明
显恶臭异味，信访人所反映“廊坊市大厂县夏垫伊甸园小区西侧的公共卫生间化粪池外溢，
异味污染”情况属实。

属实

彻底解决公共卫生
间化粪池外溢问
题，确保公共卫生
间正常使用。

高新区责成第三方市政物业单位做好两方面工
作。1.对化粪池及外溢污水进行彻底清理。2.对
化粪池破损的连接管道进行修复（重新更换PVC
管道约10米）。目前，公共卫生间化粪池溢流
问题已解决，现场已无明显恶臭异味

已办结 无

5
D3HB2025
12080049

廊坊市大城县大尚屯镇董家务工业
园区，兴达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每天晚上进行煮黑作业，烟尘污染
。

廊坊市
大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信访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全称为大城县兴达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
”），经核查，刘某某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且兴达公司也没有煮黑加工工艺手续的情况
下，于2025年11月15日与兴达公司第一车间负责人曹某某私自签订租赁协议，挂靠兴达公司
危险化学品使用资质，在兴达公司第一车间东南角进行煮黑加工摩托车配件。加工过程使用
天然气加热，未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产生烟尘和异味。反映问题属实。
煮黑加工工艺为碱性除油－水洗-盐酸除锈－水洗－放入煮黑液中加热上色－水洗－放入封
闭液中防止氧化长锈－加工完成。因其进行煮黑加工时间较短，产生酸碱废水约1吨，经车
间管道收集至兴达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经调阅兴达公司环评文件，酸碱废水经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回用。经走访排查，未发现兴达公司周边有废水排放情况。

部分
属实

对生产设备、原辅
材料、生产设施进
行清理。

刘某某已于2025年12月10日自愿拆除生产设备
、清空原辅材料。

已办结 无

6
D3HB2025
12080042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一直未解决，垃
圾被就地掩埋。官网公示称举报不
属实，举报人不同意。（11月26日
举报内容：南梦镇马坊村东约200米
处耕地上挖坑填埋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

廊坊市
霸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2025年12月9日，廊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霸州市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相关责任人员对信
访人反映的点位进行再次现场核查，并将排查范围扩大至南孟镇马坊村东全部土地范围。
经核查，霸州市南孟镇马坊村东约1300米处发现有掩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迹象。该点位掩
埋面积约200平方米，长约20米，宽约10米。
综上，信访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属实
清理建筑垃圾，恢
复土地原貌。

针对现场核查情况，南孟镇人民政府要求马坊
村委会对该点位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进行清
理，同时村街增加巡查频次，防止倾倒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行为发生。目前，该点位处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正在清理中。

阶段性
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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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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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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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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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3HB2025
12080038

1.有人将垃圾填埋至大城县吴会罗村
东南角的大坑内。2.有人在大城县吴
会罗村东南角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盖
厂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倾倒
至厂区北面大坑内。

廊坊市
大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信访人反映的坑塘为大尚屯镇吴会罗村村民吴某某填埋，填埋点位为坑塘东南角、东北
角，面积约670平方米，填埋表面由素土覆盖，夹杂少量建筑垃圾。大尚屯镇人民政府使用
挖掘机对填埋部分4个点位进行挖掘（深约2米），挖掘出的填埋物为砖头、瓦块、水泥块等
建筑垃圾。“有人将垃圾填埋至大城县吴会罗村东南角的大坑内”问题属实。
2.大城县吴会罗村东南角只有1处厂房，由张某某于2022年建设，厂房占地面积为6090.78平
方米，其中耕地154平方米、其他草地1483平方米、沟渠500平方米、设施农用地611平方米
、林地3342.78平方米，不符合大城县土地利用规划。“有人在大城县吴会罗村东南角非法占
用基本农田盖厂房”问题属实。张某某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为分选出的废塑料杂质，
产生量极小，可外售。现场以吨包形式储存于厂区库房内，待签订合同外售。经对厂区北大
坑内及其四周进行全面排查，未发现倾倒废料问题。反映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倾倒至
厂区北面大坑内”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对发现问题依法依
规查处，对填埋建
筑垃圾进行清理。

1.大城县人民政府责成大尚屯镇人民政府立即对
坑内建筑垃圾进行清理，运至廊坊喆睿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烧砖处理，已于2025年12月11日清
理完成。
2.由大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依规对
吴某某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进行
立案查处。
3.由大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依规对张某某
违法占地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已办结 无

8
D3HB2025
12080015

廊坊市大厂县祁各庄镇孔雀城近水
路环境差、商贩叫喊噪声大，有垃
圾积存。

廊坊市
大厂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近水路环境差、商贩叫喊噪声大。经核查，近水路道路两侧有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情况，多
集中在雅瑞园小区北门附近，主要从事服装售卖、蔬菜副食产品的经营活动，这些商贩经营
过程中使用高音喇叭进行叫卖，产生噪声。
2.近水路有垃圾积存。经核查，孔雀城近水路有垃圾积存情况属实。近水路两侧垃圾来源为
流动商贩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果皮等生活垃圾，未及时清理有积存。

属实

1.对近水路两侧流动
商贩劝导清理，规
范经营。
2.对近水路积存垃圾
进行清理。

1.由高新区牵头联合祁各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开展联合集中整治行动，通过印发通告、步巡
和车巡等方式全面清理违规占道商贩，积极劝
导商贩进入近水路市场规范经营，严禁使用高
音喇叭，防止噪声扰民。目前，该路段流动商
贩已清理完毕。
2.由高新区责成第三方市政公司将近水路两侧的
积存生活垃圾进行清理，规范处置，目前已全
部清理完毕。

已办结 无

9
D3HB2025
12080018

刘宋镇刘庆庄村村西约100米处青龙
湾北堤下有3万立方米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高出地面3米。

廊坊市
香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信访举报人反映的点位位于刘宋镇刘庆庄村村西侧约200米，青龙湾北堤北侧，原为村民盖
房取土形成的土坑，2002年刘庆庄村委会将该坑塘租赁给本村村民吴某用于养鱼栽树，租期
20年，后因距离青龙湾大堤距离过近无法加深坑塘故将此坑塘填平用于种树，经第三方测绘
公司现场测绘，认定该坑占地面积为6821.5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其他草地，该地块为香河县
刘宋镇刘庆庄村集体土地。刘宋镇韭菜种植产业发达，但因植物种植特性每年需要对韭菜地
进行换土，吴某作为“韭菜经纪人”除自己名下种植的百余亩韭菜地外，与周边众多韭菜种
植户位置粪肥供给关系，吴某购买大量土方并存储在该地块，经初步加工搅拌牲畜粪便后用
于粪肥出售，现该地块已形成高土台，高度约3米，储存土方约3万立方米。目前该地块租期

已过，刘庆庄村村委会未收回，实际使用人仍为吴某。
2025年12月13日刘宋镇政府组织挖掘机选取3个点位进行现场开挖，挖掘点深度约为3米左
右，与吴某的调查询问结果相符，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填埋问题，故群
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加强对辖区建筑垃
圾巡查治理力度。

刘宋镇人民政府加强对辖区建筑垃圾巡查治理
力度，1.强化村街主体责任，以村“两委”班子
成员为主体，每日对辖区进行巡查，建立巡查
台账，2.对发现违法转运倾倒建筑垃圾行为要立
即制止并及时上报。3.对辖区存在的零散建筑垃
圾统一清理至镇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统一存
放，各村建立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防止环境
污染，4.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广播、宣传栏
等方式大力宣传建筑垃圾治理相关规定和防止
环境污染重大意义，引导村民正确处置建筑垃
圾。

已办结 无

10
D3HB2025
12080016

廊坊市霸州市东杨庄乡黄庄子村村
北有人在集体土地上挖土百余亩。

廊坊市
霸州市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生态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地块位于霸州市东杨庄乡黄庄子村村北，属东淀蓄滞洪区（河北
省部分）防洪工程与安全建设项目LC56号取土场，占地面积15.5676公顷，约233.514亩，周
边为空地。经核查，该取土场地为霸州市东杨庄乡黄庄子村集体土地。2024年9月30日，廊
坊市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取得关于该取土场取土许可，文号：霸东领办函〔2024〕99号；
2024年11月8日取得该地块临时占用林地批复，批复文号：廊审批农林〔2024〕29号，有效
期为2年。截至目前，经核实该项目取土约90亩、13万立方米，计划再取土25万立方米。执
法人员采用无人机飞检的方式对该场地取土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违法取土的行为。

属实
加强巡查，严防土
地违法行为的发生

要求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加强管
理，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临时占地批复文
件要求取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扰民。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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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3HB2025
12080026

举报人反映：对“晚安大成”发表
的《大城县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
情况（第五批）》提到的内容存有
异议。1.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中提到的
检测结果总氮：0.74mg/L，氨氮：
0.322mg/L，总硬度：1049.2mg/L，
并不是举报人2025年送检水样的检
测结果。2.调查情况提到的铝厂废水
不外排，希望相关企业提供相关证
据资料证明。3.调查情况提到的未发
现死鱼，10月10日举报人发现自家

在祖寺村村南的鱼塘中有死鱼情况
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村、镇相关部门
及县环保局。4.调查情况提到的举报
人提供的水质检测报告，举报人提
供了2023年和2025年的检测报告，
而公示中体现的是2023年的，忽略
了2025年的。5.调查中提到大城县生
态环境分局2025年11月19日采样送
检，但是在2025年10月10日死鱼当
日环保局就说取样送检了，后续问
检测结果，答复水质无异常。希望
公示10月10日送检水样的结果，对
答复水质无异常存在疑问。6.举报人
希望明确对“是否办结”的界定。

廊坊市
大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现场检查人员接到信访举报人提供的检测报告后，经核对，实际为2023年检测报
告，检测结果数值与信访举报案件所述的检测数值一致，并非举报内容所述2025年的检测报
告。信访举报人并未提供2025年的检测报告。因此，在公示时仅对2023年的检测报告数据进
行公示。2025年12月10日，收到本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的转办单后，现场检查人员到现场核实时，信访举报人才将2025年检测报告提供给现场检查
人员。因此，信访举报人反映的“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中提到的检测结果总氮：0.74mg/L，氨
氮：0.322mg/L，总硬度：1049.2mg/L，并不是举报人2025年送检水样的检测结果”“调查情
况提到的举报人提供的水质检测报告，举报人提供了2023年和2025年的检测报告，而公示中
体现的是2023年的，忽略了2025年的”问题不属实。
经查阅《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信访举报人提供的2份检测报告结果均达标，检
测的其他因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总硬度）该标准不涉及。详细情况如下：
1.2023年的《检测报告》BKHX(2023)G1552号检测结果（pH值8.3；溶解氧7.36mg/L；总磷

0.06mg/L;总氮0.74mg/L；氨氮0.322mg/L；总硬度1049.2mg/L）中pH值、溶解氧符合《渔业水
质标准》（GB 11607-89）（pH值：6.5-8.5；溶解氧：不低于3mg/L）的标准限值，其他因
子（总磷、总氮、氨氮、总硬度）并非该标准检测项目。2.2025年的《检测报告》HBDY-
HJ2510102-01号检测结果（pH值：7.8；悬浮物：4.4mg/L；氟化物：0.83mg/L；氨氮：
0.791mg/L；总磷：0.11mg/L；总氮：1.81mg/L；石油类：<0.01mg/L；总氰化物：
<0.004mg/L；硫化物：<0.01mg/L；挥发酚：<0.0003mg/L；化学需氧量：48mg/L）中pH值、
悬浮物、氟化物、石油类、总氰化物、硫化物、挥发酚符合《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
89）（pH值：6.5-8.5；悬浮物：不高于10mg/L；氟化物：不高于1mg/L；石油类：不高于
0.05mg/L；总氰化物：不高于0.005mg/L；硫化物：不高于0.2mg/L；挥发酚：不高于
0.005mg/L）的标准限值；其他因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并非该标准检测项目
。在第五批编号X3HB202511210019信访举报案件中，现场检查人员已对森柏铝材厂进行全
面调查，该公司无污水排放口，产生的职工盥洗废水直接厂区泼洒抑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清洗铝型材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随后，在坑塘承包人的现场指认
下，对坑塘东南侧点位（位于坑塘和森柏铝型材厂之间）进行现场挖掘（长约30米，宽约3
米，深约4.5米），未发现坑塘承包人所述的排污管道。同时，对森柏铝材厂周边200米范围
内的郭底村住户进行走访，均反馈没有发现“污水外排”相关情况。
2025年12月10日，现场检查人员进行再次核实。经调阅历年资料，森柏铝材厂污水处理站处
理设施运行正常，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记录齐全，污水产生量和污水处理量相符。不存在污
水外排情况。综上所述，反映的“污水外排”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信访举报人于2025年10月10日向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旺村镇人民政府、

祖寺村“两委”反映上述问题，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某某（1）、陈某
某（1）第一时间与信访举报人取得电话联系，并会同旺村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陈某（2）、
祖寺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某（2）赴旺村镇祖寺村坑塘进行排查，经现场确认，坑塘水体颜色
无异常、无异味，未发现死鱼现象（后附照片）。综上，信访举报人反映的“死鱼”问题不
属实。
经核查，“调查中提到大城县生态环境分局2025年11月19日采样送检”情况属实，检测结果
已在第五批报告反馈。经核实，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已于2025年10月10日采样交大
城县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检测，检测结果为pH值7.8、溶解氧3.47mg/L、氨氮1.1mg/L，pH值和
溶解氧符合《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pH值：6.5-8.5；溶解氧：不低于3mg/L）
的标准限值，其余检测因子未列入《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检测要求。廊坊市生
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某某（1）于2025年10月11日将10月10日检测报告结果电话
告知信访举报人（有电话录音为证）。反映的“在2025年10月10日当日环保局就说取样送检
了，后续问检测结果，答复水质无异常”情况属实。10月10日检测报告结果将填写在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中，并积极与信访举报人沟通，将
检测结果送至信访举报人手中。
因未完成信访举报人2025年10月10日送检水样检测结果的公示，现为阶段性办结。

部分
属实

对森柏铝材厂加强

监管，加大坑塘沟
渠水质排查力度，
维护农村地区水环
境安全。

1.由旺村镇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填埋
地块和周边农田进行采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综合研判，确定下一步处理措施。若检测为建
筑垃圾，由大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
法处理；若检测为危险废物，由大城县公安局
立案调查；若对周边农田造成污染，由廊坊市

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落实生态损坏赔偿机制
。
2.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该企业厂区所有已封存的水槽内废水采
样检测，依据采样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3.大城县人民政府指派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
分局和旺村镇政府对隆奇盛公司及周边企业加
大排查管控力度，确保不再出现违法违规问题
。

阶段性
办结

无

12
D3HB2025
12080017

刘宋镇刘庆庄村村东北方向有一鱼
坑（11月23日曾反映），鱼坑东边
约6米处的另一鱼坑（属于刘宋镇中
营村）被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并用土覆盖填平。

廊坊市
香河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实地核查与对周边村民询问发现，该鱼坑形成于2000年左右，坑的周边为耕地，确定核查
点位为群众反映的“刘宋镇刘庆庄村村东北方向有一鱼坑（11月23日曾反映），鱼坑东边约
6米处的另一鱼坑（属于刘宋镇中营村）”所在地，12月12日刘宋镇政府组织挖掘机械进行
现场开挖作业，因坑中积水较多，故在坑塘边3米处选取3个点位进行现场开挖，挖深3米左
右，挖出的土质均为自然沉积土壤，未发现“鱼坑被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并用土覆盖
填平”现象，故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加强对辖区建筑垃
圾巡查治理力度。

刘宋镇政府加强对辖区建筑垃圾巡查治理力
度，1.强化村街主体责任，以村“两委”班子成
员为主体，每日对辖区进行巡查，建立巡查台
账，2.对发现违法转运倾倒建筑垃圾行为要立即
制止并及时上报。3.对辖区存在的零散建筑垃圾
统一清理至镇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统一存放，
各村建立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防止环境污
染，4.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广播、宣传栏等

方式大力宣传建筑垃圾治理相关规定和防止环
境污染重大意义，引导村民正确处置建筑垃圾
。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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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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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3HB2025

12080014

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坤理想城-
3期，物业占用绿地建设充电桩，其

中部分充电桩安装在单元门口。多
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至今未处理。

廊坊市

开发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经核实，1.针对“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坤理想城3期，物业占用绿地建设充电桩”问题，
该小区13处充电点位均未占用公共绿地。2.针对“其中部分充电桩安装在单元门口”问题，
经核实，不存在充电桩安装在单元门口情况，该小区13处充电点位均设置在楼栋周边或楼栋
单元门左右，中间有道路隔离，未占用消防通道、登高作业平台等公共区域，对消防安全未
造成影响。3.针对“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至今未处理”问题，2025年以来开发区住建局接
到类似工单共1件，已处理反馈。
综上，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进一步加强对鸿坤
理想城3期物业公司
的监督指导，持续
加大日常巡查频次
与监管力度，确保
集中充电设施安全

运营，维护社会稳
定，保障业主生命
健康和财产安全，
保护小区生态环
境，促进开发区生
态文明建设。

进一步加强对鸿坤理想城3期物业公司的监督指
导，始终致力于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需求，科
学合理地谋划充电桩点位建设，充分尊重和保
障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继续加强对充电设施
的维护管理。同时，利用小区公共区域，继续
抓好小区增绿、补种建设，营造环境优美、幸
福和谐的宜居环境。

已办结 无


